	附件3
[bookmark: _GoBack]佛山市南海区建筑业先进企业（监理）评分表

	评选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得分：                   评分专家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序号
	评价项目
	评价指标
	标准分
	评分标准
	评审得分
	备注

	1
	企业规模
10.0
	资质等级
	6.0 
	取得监理乙级资质的得4分；取得监理甲级资质的得5分；每增加一项监理乙级或甲级资质的加1分，最高得6分。
	
	以企业资质证书为准

	2
	
	注册资金
	4.0 
	企业注册资金达人民币50万以下的得1分；50-100万元的得2分；100万元-300万的得3分；300万以上的得4分。
	
	以企业营业执照为准

	3
	经济效益
12.0
	纳税额度
	12.0 
	企业在本辖区内依法纳税得基准分9分；上一年度上缴税收达人民币150万元以上的加3分，最高得12分。
	
	以相关纳税证明或企业年度财务统计报表为准

	4
	技术能力
7.0
	技术人员
	5.0 
	技术人员数量符合现行的资质规定要求的得5分，不符合的不得分。
	
	

	5
	
	优秀人员
	2.0 
	技术人员每取得一项上一年度（以获奖证书颁发时间为准）市级（或以上）的优秀人员奖项的得2分。（同一人员按最高奖项计算）
	
	以相关部门颁发给企业的证明材料、人员岗位证书和企业为相关人员购买社保的证明为准

	6
	经营能力
8.0
	净资产收益率
	4.0 
	本项基准分3.0分；净资产收益率超过20%后每增加1个百分点的再得0.4分，最高得4分。
	
	以企业年度财务统计报表为准

	7
	
	营业收入
	4.0 
	本项基准分3.0分；营业收入高于人民币2500万元后每增加人民币200万元的再得0.4分，最高得4分。
	
	

	8
	企业管理
12.0
	规章制度
	7.0 
	建立完善、有针对性的监理工作准则、监理日志及考勤制度、监理例会制度、监理月报制度、设计交底与图纸会审、施工组织设计（方案）审查制度、建筑材料进场质量控制、施工现场旁站与巡视、工程检查验收签证、质量安全事故报告和处理、监理资料整理与归档、监理工作考核评价、安全教育培训和考试管理、安全生产管理、安全作业行为规范等制度的按比例得分，最高得7分。
	
	以企业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为准

	9
	
	管理体系
	3.0 
	通过质量、环境、职业健康安全体系认证的按比例得分，最高得3分。
	
	

	10
	
	管理手段
	2.0 
	企业建有网站或微信公众号或采用信息管理化OA管理系统或其它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得2分。
	
	

	11
	质量安全
管理20.0
	质量管理行为
	10.0 
	质量通病防治细则、监理旁站方案制订有针对性并落实执行的得基准分8分；所监理的项目获得上一年度（以获奖证书颁发时间为准）市级以上质量奖项，或上一年度在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各项检查中受到1次以上通报表扬或在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各项检查中受到2次以上通报表扬的得2分（同一工程按最高奖项计，不重复计分），最高得10分。
	
	

	12
	
	安全文明施工管理行为
	10.0 
	安全监理实施细则、安全监理方案制订有针对性并落实执行的得基准分8分；所监理的项目获得上一年度（以获奖证书颁发时间为准）市级以上安全文明施工奖项，或上一年度在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各项检查中受到1次以上通报表扬或在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组织的各项检查中受到2次以上通报表扬的得2分。（同一工程按最高奖项计，不重复计分），最高得10分。
	
	

	13
	市场行为
10.0
	合同履行
	5.0 
	合法经营，无受过行政主管部门处罚的得基准分4分；获得工商管理部门颁发的“守合同重信用企业”称号：连续4年至6年的加0.5分，连续7年至9年的加1分，最高得5分。
	
	

	14
	
	各类表彰
	5.0 
	符合下列标准的，按分值得分，最高得5分：
1、获得上一年度（以获奖证书颁发时间为准）区级（含区级）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建筑行业协会各类表彰的，每项分别得2分；
2、积极协助、参与本协会或监理分会组织相关培训学习、检查、学术讨论，编制相关标准、定额、课题、培训教材、工作办法等的，每次得2分；
3、积极参与本协会组织的各类文件意见收集的，每次得1分。
	
	以企业或协会（监理分会）提供的相关奖励、签到表、检查资料及相关证明文件为准

	15
	信用评价
15.0
	诚信管理
	15.0 
	在佛山市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平台最新考评年度考评等级为B级以上的得基准分10分，考评等级为A级的在基准分上再加5分，最高得15分。
	
	以佛山市建筑行业诚信管理平台数据为准

	16
	社会行为
6.0
	社会服务
	6.0 
	1、参加过抗震、救灾等工作的得3分。
2、参加过本协会组织的捐赠帮扶等慈善活动的得3分。
	
	以企业或协会（监理分会）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为准

	17
	加分项
10.0
	支持协会工作
	10.0 
	1、在本协会按时缴交会费，无拖欠会费的加2分；
2、在本协会或监理分会中担任副会长（含副会长）以上的加2分；
3、积极参加本协会发动、号召及组织的各类活动或主动配合、帮助本协会完成年度各项工作的加3分；
4、积极为本协会的发展和运作建言或出谋划策的加3分。
	
	以企业或协会（监理分会）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为准

	汇总
	
	
	
	
	
	

	注：1、各项评价指标未达到基本要求的不得分，每项最高得分不超过该项标准分，“以上”包含本数，“以下”不包含本数，最低得分为0分，不
出现负分。
    2、以上资料均提供复印件（加盖公章），相关原件现场核对后退回。



